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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111 年度長期照護專業人員培訓(Level III)課程 (台北場) 

一、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二、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三、課程目的與說明： 

衛生福利部於民國99年初召開「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培訓規劃」會議，完成三階段系

列課程的規劃：(1)Level Ⅰ共同課程，共18小時，是各專業人員入門長照領域的基礎課程

（現可由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數位學習平台線上學習及取得證明）。(2)Level Ⅱ專業課

程，由各醫療專業依各別專業領域需求制訂32小時課程，強調專業照護能力（99年度至

今由本會辦理）。(3) Level Ⅲ整合性課程，強調跨專業合作及服務品質增進等議題，以

強化跨專業整合能力為主。 

另外依據衛部顧字第1101961102號，110年1月1日起，凡未取得復能實務專業服務基

礎訓練8小時線上課程及地方政府辦理之4小時個案研討實體課程，且擬執行長照專業服

務之長照人員，應完成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 II）及衛福部110年2月25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公告整合課程（Level III），始可提供服務。 

本課程為長照專業人員之 Level III 課程，配合繼續教育理念與專業進階能力發展，

藉課程與六例案例討論，強調以跨專業團隊學習與資源運用之整合，以增進專業間溝通

整合協調能力。 

 

四、課程日期與地點： 

台北場 

日期：111 年 5 月 13、14、15 日(星期五、六、日)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101 講堂(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 號 1 樓) 

台中場/高雄場：台中場預計於 111 年 7 月舉行，高雄場將於 111 年 6 月 17、18、19

日舉行，請預留場次時間並關注後續公告簡章 

 

五、參加對象: 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  (LevelⅠ)及專業課程 (LevelⅡ)之各類醫事人員

(護理人員、物理治療師/生、職能治療師/生、營養師、藥師、呼吸治療師、社工師/員、

醫師、語言治療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等)及個案管理師。以長照服務在職人員優

先錄取。 

 

六、參加名額：每場上限 150 人。 

各職類名額 

(1) 職能治療師/生：上限 75 名，候補 10 名。 

(2) 物理治療師/生：上限 15 名，候補 5 名。 

(3) 語言治療師/營養師：上限 15 名，候補 5 名。 

(4) 醫師：上限 5 名，候補 3 名。 

(5) 護理人員：上限 15 名，候補 5 名。 

(6) 藥師/呼吸治療師：上限 5 名，候補 3 名。 

(7) 社工師/員及個案管理師：上限 15 名，候補 5 名。 

(8) 諮商/臨床心理師：上限 5 名，候補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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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意事項： 

(1) 報名後請務必立即以 E-MAIL 寄送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 II）完訓證明及長期照

顧服務人員證(長照服務小卡)以利審核，未寄送資料者一律視同未完成報名。 

(2) 前項所提相關證明請寄送至本會信箱 tota@ot.org.tw ，信件標題為『長照 Level III

報名佐證資料-職種-姓名』 

(3) 現正於長期照護、身心障礙機構工作，或參與社區中長期照護實務工作者，請於報

名時註明服務單位或參與業務，經確認後，優先錄取。其餘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之。 

(4) 本次課程共 3 日，需全程參與方給予學分與通過資格，不接受跨區補課。 

(5) 案例分組討論預計 10 人 1 組，將安排資深工作專家或學者引導討論。 

 

八、報名費用： 

(1) 本會會員：2,400 元 

(2) 非本會會員之職能治療師：3,000 元 

(3) 其他職類: 3600 元 

 

九、報名/繳費方式： 

(1) 報名連結：一律以線上報名 http://www.ot.org.tw/class/booking/181，請務必選擇各自所

屬職類報名，未完整或正確填寫個人資料者視為未完成報名手續。 

(2)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4 月 25 日止 

(3) 資格審查與公告：本會將於 4 月 29 日(五)公告並通知審查通過之台北場報名者並通知

繳費。 

(4) 繳費期限：經審查通過錄取者，請於 5 月 8 日(含)前完成繳費，未繳費者視為放棄上

課資格，將直接由候補人員遞補。 

(5) 如報名人數過少或因不可抗力之因素，本會將視情況調整實際課程日期。 

(6) 繳費：以虛擬帳號方式至 ATM 或網路銀行繳費，未繳費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繳費代碼 006-合作金庫虛擬帳號 1347115 身分證字號後 9 碼(不含英文)，共 16 碼。 

例如：學員身分證號為 A123456789，繳款銀行代碼 006 帳號則為 1347115-123456789 

(7) 報名繳費後，於開課一週（7 天）前，若因故需取消報名，可退還報名費 1/2；之後

提出者概不退還費用。另本會退匯報名費將扣除 15 元匯費。 

(8) 資料未填寫/繳交完整與未繳費者，視同未完成報名，請協助配合。最終以本會公告

之錄取名單為準。 

日期(星期) 內容 

111 年 04 月 25 日(一) 報名截止 

111 年 04 月 29 日(五) 公告審核通過繳費名單，開始繳費 

111 年 05 月 09 日(一) 公告最終錄取名單 

111 年 05 月 13、14、15 日(五、六、日) 長期照護專業人員培訓(Level III)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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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防疫調整說明：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本次課程將有以下規範，請各

位學員務必遵守。 

(1) 如為經公告或通知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請勿出席參加本課程。 

(2) 本次課程全程以梅花座入席，請依工作人員或場地指示入座。 

(3) 每日入場上課前會量測體溫，請於每日上午報到時將量測之體溫數字登記於簽到表

上，如果有發燒情形，將謝絕入場。 

(4) 課程中請全程配戴口罩。 

(5) 中午用餐時室內請保持 1.5 M 社交距離，或自行至室外空曠處保持社交距離用餐。 

(6) 因應公衛大樓防疫規範管制，請所有學員務必配合隨時配戴識別證進出，以免被拒

絕入場或禁止通行。 

(7) 學員身分識別証將於首日報到時發出，末日簽退時收回，請學員務必妥善保管。 

(8) 除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防疫規範外，亦請同時遵守場地管理單位(國立臺灣

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公告之防疫規範，如有更新將隨時公告通知所有學員。 

 

十一、其他事項：本會提供講義及午餐。 

本會負責人：吳菁宜 理事長 

課程負責人：長照小組 毛慧芬主委/監事；長照小組 林睿騏委員；專業教育委員會 周

映君主委/常務理事 

本會聯絡人：呂家誌秘書長、李冠逸副秘書長、張婉嫈副秘書長、黃上育副秘書長、陳

欣愉秘書、尤天心秘書、劉祐成秘書 

      電      話：(02)2382-0103  傳真：(02)2382-6496 

      會      址：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9 號 5 樓之 3    

      網      址：www.ot.org.tw      E-mail：tota@ot.org.tw  

  

http://www.ot.org.tw/
mailto:tota@o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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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長期照護職能治療專業人員培訓課程(Level III) 

北部場課程表 

日期：111 年 5 月 13、14、15 日(五、六、日)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101 講堂(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 號 1 樓) 

日期 時間 講題 講師 

北部場 

5月 13日(五) 

DAY-1 

(8 小時) 

08:00-08:20 報到 

08:20-09:20 
新興議題： 

長照 2.0 政策的最新發展趨勢 
張淑卿 秘書長 

09:20-09:30 休息 

09:30-10:30 
新興議題： 

復能操作指引更新大補帖 1 
毛慧芬 副教授 

10:30-12:00 案例討論 1-1 2 名/待聘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案例討論 1-2 2 名/待聘 

14:30-17:30 案例討論 2 2 名/待聘 

 

日期 時間 講題 講師 

北部場 

5月 14日(六) 

DAY-2 

(8 小時) 

08:10-08:30 報到 

08:30-09:30 
新興議題： 

復能操作指引更新大補帖 2 
毛慧芬 副教授 

09:30-12:30 案例討論 3 2 名/待聘 

12:30-13:30 午餐 

13:30-14:30 
行政及資源管理 1： 

人力管理與社區資源 
蔡佾錄 院長 

14:30-14:40 休息 

14:40-17:40 案例討論 4 2 名/待聘 

 

日期 時間 講題 講師 

北部場 

5月 15日(日) 

DAY-3 

(8 小時) 

08:10-08:30 報到 

08:30-10:30 
行政及資源管理 2： 

人力管理與社區資源 
黃上育 監事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案例討論 5-1 2 名/待聘 

12:10-13:10 午餐 

13:10-14:40 案例討論 5-2 2 名/待聘 

14:40-17:40 案例討論 6 2 名/待聘 

註：案例討論將會由專家群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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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講師簡介(依筆畫順序排列)  

講師姓名/現職： 

新興議題 

毛慧芬：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副教授 

張淑卿：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秘書長 

 

行政與資源管理 

黃上育：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監事 

蔡佾錄：職心居家職能治療所/私立職心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 

 

案例討論專家群 

王雪珮 食食樂語言治療所 所長 

江秀玲 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長照部 技術長 

沈明德 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李素華 高雄市長照中心 主任(退休) 

林采威 復能職能治療所 執行長 

林治萱 吉紅照顧本屋(社會企業) 負責人 

林其薇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理事  

徐樂天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 新北區區長 

高金盆 台南奇美醫院護理 督導 

陳雅玲 康齡安健物理治療所 院長 

莊維儀 安呈居家語言治療所 所長 

黃鈴君 惠璿諮詢中心 負責人  

夏安婷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個管師 

許博程 台南永祥藥局 藥師 

曾翊庭 好生活居家職能治療所 負責人 

游曉微 長庚科技大學高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 助理教授 

葉佳雯 葉佳雯營養諮詢機構 執行長 

戴玉琴 門諾醫院資源開發管理中心長照部 主任 

謝曉芙 馬偕紀念醫院復健科 主治醫師 

羅玉岱 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 主治醫師  

羅惠群 馬偕紀念醫院協談中心 諮商心理師 

蘇意婷 友芯居家職能治療所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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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班：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大樓，101講堂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 號，公衛大樓 1 樓） 

●開車往台灣大學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臨林森南路和徐州路，位於徐州路 17 號 

可停車位置：路邊停車格、本院停車場、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停車場、台北

市青少年育樂中心地下停車場 

●大眾交通工具往台灣大學 

高鐵及台鐵請於台北站下車，再轉乘捷運。 

捷運： 

台大醫院站(紅線) 

2 號出口出來→沿常德街直行到達中山南路口過馬路(對面是台大醫院大門)→

左轉中山南路到達第 1 個路口徐州路口→右轉徐州路，過了林森南路口左手

邊 ，即是公衛學院大樓，走路約 10 分鐘。 

善導寺站(藍線) 

2 號或 3 號出口出來→走到林森南路→沿林森南路走到徐州路口 ，左手邊即

是公衛學院大樓，走路約 8 分鐘。 

 

公車： 

台北市大眾運輸公車路線查詢系統 

成功中學站：0 南,15,22,36,37,208 正,253 右,265 三重,265 大南,294 正 

仁愛林森路口站：214 正,249 左,249 右,261,263,270,621,630 

開南高工站：0 南,15,22,36,37,253,295,615 

 


